
                                                                                                         
                                                                                                  
                                                          

 

 

有原則就有例外之「優惠期」規定（第 327 期 2023/07/13） 
林文雄*  

 
  專利制度的用意原本是在鼓勵創作人將未公開的創作申請專

利，在符合專利要件的情況下授予專利權期間，在專利權期間屆

滿後將創作貢獻予公共領域，以促進產業技術的提升，因此所謂

的「專利要件」係原則上該創作申請專利之前不能有公開的情形，

但在一些例外的情況下，已公開的創作仍可提出專利申請，而不

視為喪失新穎性，此即為所謂的「優惠期」規定。儘管「優惠期」

是使某些創作不因公開而喪失新穎性、進步性，但各國的「優惠

期」規定僅原則相同，具體的規定仍各有差異，以國人較常提出

專利申請的國家如我國、美國及中國大陸，其「優惠期」規定即

諸多不同，稍有不慎或誤解即可能錯失適用「優惠期」的機會，

因此本文將以我國、中國與美國的「優惠期」規定進行比較，以兼區別與提醒。 

 
申請日 VS 有效申請日 

  我國專利法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申請人出於本意或非出於本意所致公開之事實發生

後 12 個月內申請者，該事實非屬第 1 項各款或前項不得取得發明專利之情事。」所稱的

第 1 項各款為「新穎性」規定，第 2 項則為「進步性」規定，意即不論申請人是否出於本

意，只要在公開後 12 個月內提出專利申請，其公開即不屬於專利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項不得取得專利之情事。換言之，我國專利法規範的「優惠期」是自申請日向前推算的 12

個月以內（限於發明、新型，若為設計專利仍為 6 個月）。 

  美國在「優惠期」的規範上，相較於我國有著更寬鬆的規定，依美國專利法§102(b)(1)

規定：「在要求保護的發明之有效申請日的前 1 年或更短時間做出的揭露不應成為(a)款所

要求保護的發明的現有技術」其意味申請人在有效申請日之前的 1 年內所做的公開行為，

都不會成為影響該發明新穎性的現有技術。尤其前述例外情況是由「有效申請日」起算前

1 年，而「有效申請日」包含二種情況：(1)專利申請的實際申請日(2)優先權日。意即在有

主張優先權的情況下，美國「優惠期」的計算始點可向前延伸至優先權日。因此就「優惠

期」的期間而言，以美國的規定最為寬鬆。 

  關於中國大陸的「優惠期」，依中國大陸專利法第 24 條第 1 款規定：「申請專利的發

明創造在申請日以前的 6 個月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喪失新穎性」，又其實施細則第

11 條第 1 款規定：「除專利法第 28 條和第 42 條規定的情形外，專利法所稱申請日，有優

先權的，指優先權日。」由此可見，關於中國大陸「優惠期」的期間計算與美國相近，有

主張優先權時，可溯至優先權日。 

 
特定條件 VS 不特定條件 

  在中國大陸是必須符合特定條件，才能主張「優惠期」，其條件是如專利法第 24 條第

1 款各項所述：「(一)在中國政府主辦或者承認的國際展覽會上首次展出的；(二)在規定的

學術會議或者技術會議上首次發表的；(三)他人未經申請人同意而洩露其內容的。」其中，

所謂中國政府主辦或承認的國際展覽會是指國際展覽會公約規定的在國際展覽局註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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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其認可的國際展覽會；所謂學術會議或者技術會議則是指中國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或

者全國性學術團體組織所召開的，由此可知其適用條件是相當嚴格的。 

  我國在民國 106 年專利法修法以前，也有與前述中國大陸專利法類似的適用條件規

定，即必須是在因實驗而公開者、因於刊物發表者、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者

及非出於本意而洩漏者等特定情況下，才能主張優惠期。而在民國 106 年修法後，除了將

發明、新型之優惠期由 6 個月放寬為 12 個月外，更刪除了前列的所有限制，不論申請人

是否出於本意的公開，都能夠主張優惠期，而迥異於中國大陸的嚴格規範。 

  至於美國則與我國相同，並未限制必須在何種場合或情況下的公開才能適用「優惠期」

規定。 

 
細思恐極仍在「申請日」 

  由於我國與美國的「優惠期」規定均趨向寬鬆，也因此容易讓人誤以為二者規定相同，

在主張「優惠期」時也以相同的思維作判斷，但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國的「優惠期」是從

申請日向前推算 12 個月，且申請日是申請人向我國實際提出專利申請的申請日，並不能

援用優先權日；然而美國的「優惠期」則是從「有效申請日」向前推算 1 年，若有主張優

先權日，「有效申請日」即為優先權日，若申請人在我國主張「優惠期」，卻誤認可由優先

權日起算，即非常可能錯過可主張「優惠期」的時限，因此有主張「優惠期」需求者，必

須充分瞭解我國與美國的規定差異；至於中國大陸的「優惠期」起算雖亦可溯及優先權日，

但期間只有 6 個月，其限制條件嚴格，且不容易滿足，若欲主張中國大陸「優惠期」，應

格外謹慎。 

 

 

  

 

 

 

 

 

 

 

 

 

 

 

 

 

 

 


